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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药品安全事件相关部门职责

省委宣传部:负责指导、协调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信息

发布、宣传报道和舆情处置工作.

省委台港澳办:负责协调指导药品安全事件中涉台港澳人员

的处置工作.

省委网信办:负责指导药品安全事件网络媒体舆论引导和网

络信息监控工作.

省发展改革委:负责组织协调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期间

煤、电、油、气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紧急调度和交通运输综合协

调;按规定做好省级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基础设施项目立项审批工

作;指导地方有关部门做好本级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基础设施

项目审批等工作.

省教育厅:负责加强在校师生员工对药品安全事件预防控制

措施的宣传教育,提高其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.

省科技厅:负责组织科研力量,对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技

术开展科研攻关,协调解决检测技术、药物研发和应用中的科技

问题.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:负责组织协调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所

需物资的生产供应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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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公安厅: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药品安全事件涉嫌犯罪案

件的侦查和先期处置及治安维护工作.

省司法厅:负责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

的合法性审核;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社区矫正对象管

控;负责组织、协调监狱、戒毒场所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

作.

省财政厅:负责做好需由省财政承担的药品安全事件经费保

障工作.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:负责组织制订落实参与药品安全事

件应急处置工作人员的工伤保险和表彰奖励等政策.

省生态环境厅:负责与放射性药物有关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的

监督管理和应急处理;负责医疗废物收集、运送、贮存、处置等

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.

省交通运输厅:组织协调公路、水路交通运输保障工作,保

障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人员和药品、医疗卫生设备和器材、快

速检验检测技术和试剂等的优先快速通行.

省农业农村厅:负责中药材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市

场、零售市场、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应急处置;依法开展

中药材种植养殖环节质量安全监测和质量安全风险评估、预警分

析和信息发布,向有关部门通报中药材质量安全风险信息.

省商务厅:负责组织药品安全事件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,负

责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、重要消费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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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卫生健康委:负责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医疗救治工作;

配合药品监管部门做好药品安全事件的调查处理;负责医疗卫生

机构药事管理和使用环节的医疗器械使用行为的监督管理;加强

安全用药、合理用药的宣传教育.

省应急厅:指导协调有关地方政府做好药品安全事件受灾群

众的转移、安置和生活救助工作;负责应急处置所需物资、设备

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.

省外办:负责协调指导药品安全事件涉外事宜的处置工作.

省市场监管局:依法查处虚假宣传违法广告;查处借机囤积

居奇、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,维护正常市场秩序.

省广电局:在省委宣传部领导下,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宣

传党和政府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,宣传

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、所做的工作;组织开展相关知识、法律法

规和先进人物、事迹的宣传报道.

省大数据局:配合协调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化应用.

省信访局:配合做好药品安全事件信访问题协调、应急处置

工作.

省能源局:负责参与做好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源供应保

障工作.

省粮食和储备局:负责药品安全事件涉及的省级生活类救灾

物资的收储管理工作.

省药监局:负责省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,落实办公室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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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;组织、指导、监督、协调开展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及调

查处理.

省通信管理局:负责组织、协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为药品

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提供应急通信保障.

青岛海关、济南海关:优先验放药品安全事件处置所急需的

进口药品、医疗设备和器材,为国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应急物资

入境提供通关便利.

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:采取有效措施,优先安排药

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人员和药品、医疗卫生设备和器材、快速检

验检测试剂等的铁路运送.

民航山东监管局:采取有效措施,协调航空公司、机场等相

关部门优先安排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人员和药品医疗卫生设备

和器材、快速检验检测技术和试剂等的航空运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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